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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35� � � � �证券简称:楚天高速 公告编号:2026-023

公司债简称：25楚天K1� � �公司债代码：242698

湖北楚天智能交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6年度

第四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法律责任。

湖北楚天智能交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9月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下简称“交易商协会” ）

出具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25〕SCP245号），交易商协会决定接受公司人民币40亿元的超短期融资券注册，注册额度

自通知书落款之日起2年内有效，可分期发行。

公司于2026年4月10日发行了2026年度第四期超短期融资券，现将发行情况公告如下：

发行要素

债券名称

湖北楚天智能交通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度第四

期超短期融资券

债券简称 26楚天智能SCP004

债券代码 012680922 期限 100日

起息日 2026年4月13日 兑付日 2026年7月22日

计划发行总额 5亿元 实际发行总额 5亿元

发行利率 1.40% 发行价格 100元/百元面值

申购情况

合规申购家数 9 合规申购金额 7.3亿元

最高申购价位 1.50 最低申购价位 1.40

有效申购家数 6 有效申购金额 5亿元

簿记管理人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湖北楚天智能交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4日

证券代码：688099� � � � � � � � �证券简称：晶晨股份 公告编号：2026-022

晶晨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新向香港联交所递交

境外上市股份（H股）发行并上市的申请并刊发申请资料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晶晨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正在进行申请境外发行股份（H股）并在香

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 ）主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上市” ）的相关工

作。

根据本次发行上市的时间安排，公司已于2026年4月12日向香港联交所重新递交了本次发行上市的

申请，并于同日在香港联交所网站刊登了本次发行上市的申请资料。 该申请资料为公司按照香港证券及

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以下简称“香港证监会” ）和香港联交所的要求编制和刊发，为草拟版本，且所载

资料可能会适时作出更新及修订。

鉴于本次发行上市的认购对象仅限于符合相关条件的境外投资者及依据中国相关法律法规有权进

行境外证券投资的境内合格投资者， 公司将不会在境内证券交易所的网站和符合境内监管机构规定条

件的媒体上刊登该申请资料， 但为使境内投资者及时了解该等申请资料披露的本次发行上市以及公司

的其他相关信息，现提供该申请资料在香港联交所网站的查询链接供查阅：

中文：

https://www1.hkexnews.hk/app/sehk/2026/108440/documents/sehk26041200323_c.pdf

英文：

https://www1.hkexnews.hk/app/sehk/2026/108440/documents/sehk26041200324.pdf

需要特别予以说明的是，本公告仅为境内投资者及时了解本次发行上市的相关信息而作出。 本公告

以及公司刊登于香港联交所网站的申请资料均不构成也不得视作对任何个人或实体收购、 购买或认购

公司本次发行的境外上市股份（H股）的要约或要约邀请。

公司本次发行上市尚需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香港证监会和香港联交所等相关政府机关、

监管机构、证券交易所的备案、批准或核准，并需综合考虑市场情况以及其他因素方可实施，尚存在不确

定性。 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与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晶晨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14日

证券代码：600416� � � � � � � � � � �证券简称：湘电股份 公告编号：2026临-020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募集资金解除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之控股子公司湖南湘电机电工程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机电工程” ）为实施公司2022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开设的募集资金账户部分资金被冻结，冻结金额合计35.21万元，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6年2月12日披露的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部分募集资金被冻结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6临-001）。

经公司及机电工程推进相关事宜处理，并与法院协调，上述被冻结的35.21万元募集

资金已解除冻结。

特此公告。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600743� � � � � � � � � � �证券简称：华远控股 编号：临2026-014

北京华远新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北京华远新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股票连续两个

交易日内（2026年4月10日、4月13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属于股票交易

异常波动的情况。 公司股票连续五个交易日涨停，累计涨幅61.33%。

●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书面函证，除公司已披露的关于实际控制人北京市西城

区国资委拟对下属部分一级企业集团进行重组（以下简称“本次重组” ）的事项外，无其他

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本次重组可能涉及本公司控股股东北京市华远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华远集团” ），本次重组不涉及本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不会导致本公司实际

控制人发生变更。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相关事项仍处于筹划阶段，尚存在不确定性。

● 公司于2026年1月20日披露《2025年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司预计2025年度净

利润为负值，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本公司股票连续两个交易日内（2026年4月10日、4月13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

达到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有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属于异常波动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市场环境、行业政策等外部经营环境以

及公司内部经营情况均未发生重大变化或调整。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书面函证，除公司在指定媒体上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外，不存

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宜；不存在其他涉及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重大交易、业务重组、股份回购、股权激

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已披露的重大事项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北京市西城区国资委拟对下属部分一级企业集

团进行重组，本次重组可能涉及本公司控股股东华远集团，不涉及本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不会导致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相关事项仍处于筹划阶

段，尚存在不确定性。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除前期披露的情况外， 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市

场传闻或热点概念。 除公司已披露信息外，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核实，公司未发现其他有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及华远集团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经营业绩风险

公司于2026年1月20日披露《2025年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告编号：临2026-001）。

公司预计2025年度净利润为负值， 预计2025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11,500万元到-8,500万元， 预计公司2025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12,500万元到-9,500万元； 预计2025年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30,

600万元到31,600万元，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

业收入为30,100万元到30,700万元。公司年度审计工作尚在进行中，最终数据请以公司披

露的定期报告数据为准。

公司目前经营活动一切正常，不存在影响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不存在

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

（二）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连续两个交易日内（2026年4月10日、4月13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

到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2026年4

月13日公司股票继续涨停，收盘价为2.92元/股，连续5个交易日累计涨幅达61.33%。近期公

司股票交易价格短期涨幅较大，显著高于同期行业指数及上证A股指数涨幅；截至今日收

盘价格，公司的市净率为10.82，明显高于行业水平。 公司主营业务、经营情况以及经营环境

与前期披露的信息相比未发生重大变化，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

策，审慎投资。

（三）重大事项不确定性风险

公司于2026年4月10日披露《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筹划重组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

号：临2026-012）。 公司控股股东华远集团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下发的《关于〈北京市华

远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北京华远新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报告〉 的回

复》，回复称，根据北京市西城区区属国企深化改革和转型发展的需要，公司实际控制人西

城区国资委拟对下属部分一级企业集团进行重组。本次重组可能涉及本公司控股股东华远

集团，此事项尚处于筹划阶段，有关安排尚需履行程序，还需获得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具有

不确定性。本次重组不涉及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本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依据监管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期已披露的情况外，不存在其他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

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

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北京华远新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14日

证券代码：603959� � � � � � � � �证券简称：百利科技 公告编号：2026-029

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增累计诉讼、仲裁情况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自前次披露至今累计新增涉案金额共16,069,159.16元。

● 对公司影响：已判决生效并进入执行阶段的案件，可能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一定

影响；其余尚未判决生效案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实际影响将以法院最终判决情况及年度审

计结果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百利科技” ）于2026年3月17日披露了《关

于公司累计诉讼、仲裁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3，以下简称“前次披露” ）。 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公司梳理了自前次披露以来新增累计诉讼、仲裁事项。 自前次披露至本公告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新增被动诉讼、仲裁案件金额合计16,069,159.16元。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

下：

一、公司自前次披露至今累计诉讼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含控股子公司）自前次披露至今累计诉讼及仲裁事项情况如下：

序

号

原告/申请

人

被告/被申

请人

收到应

诉

通知/

立案时

间

受理机构 案由

案

件

类

型

涉案金额

（元）

案件进展/处理结果

1 新增13起单笔涉案金额1000万元以下合同纠纷类诉讼及仲裁小计

16,069,

159.16

进行中。

合

计

16,069,

159.16

注：前次披露登记至2026年3月16日。 本次新增登记自2026年3月17日开始至目前。

二、前期已披露的诉讼及仲裁事项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6年3月17日披露了《关于公司累计诉讼、仲裁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3），相

关诉讼及仲裁事项的进展情况如下：

（一）主动诉讼及仲裁事项

序

号

原告/申请

人

被告/被申

请人

收到应

诉

通知/

立案时

间

受理机构 案由

案

件

类

型

涉案金额

（元）

案件进展/处理结果

1

4起单笔涉案金额1000万元以下未结案的合同纠纷类诉讼及仲裁

案件小计

8,335,

780.40

部分已裁决，部分进行中。

合

计

8,335,

780.40

（二）被动诉讼及仲裁事项

序号 原告/申请人 被告/被申请人

收到应

诉

通知/立

案时间

受理机构 案由

案件

类型

涉案金额

（元）

案件进展/处理结果

1

山东省滕州瑞达化工

有限公司

百利科技

2025/4/

9

滕州市人民

法院

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

纠纷

诉讼

86,000,

000.00

已收到滕州市人民法院传票，定于

2026年1月7日开庭。

2

中石化工建设有限公

司常州金坛分公司

被告一：百利科技

被告二：当升科

技（常州）新材料有

限公司

2025/3/

19

常州市金坛

区人民法院

建设工程

施工分包

合同

诉讼

12,462,

992.41

重审一审判决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

求。

3

江苏省工业设备安装

集团有限公司

被告一：百利锂电

被告二：山东锂源科

技有限公司

被告三：百利科技

2025/7/

3

山东鄄城县

人民法院

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

纠纷

诉讼

12,746,

000.00

2026/1/6收到二审判决书，维持一审

判决。

4

成都瑞奇智造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被告一：百利锂电

被告二：百利科技

2025/10

/21

四川省遂宁

市蓬溪县人

民法院

买卖合同

纠纷

诉讼

17,995,

000.00

2026/1/12开庭。

5

常州百和菱智能装备

有限责任公司

被告一：百利锂电

被告二：百利科技

2025/12

/11

江苏省常州

市新北区人

民法院

买卖合同

纠纷

诉讼

28,250,

938.78

2026/3/9开庭。

6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常州分行

被告一：百利锂电

被告二：王海荣

被告三：百利科技

2026/2/

25

常州天宁区

人民法院

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

诉讼

85,600,

057.60

2026/3/3开庭。

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常州武进支行

被告一：百利锂电

被告二：派勒百利

被告三：百利科技

被告四：王海荣

2026/2/

15

常州武进区

人民法院

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

诉讼

18,800,

000.00

2026/4/14开庭。

8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常州天宁支行

被告一：百利锂电

被告二：派勒百利

被告三：百利科技

被告四：王海荣

2026/3/

4

天宁区人民

法院

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

诉讼

85,218,

874.80

2026年4月1日收到法院开庭传票，开

庭日期2026年4月16日。

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岳阳市分行

百利科技

2026/3/

10

岳阳楼区人

民法院

票据纠纷 诉讼

49,900,

000.00

2026/3/10收到民事起诉状、传票、举

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2026/6/2开

庭。

1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岳阳市分行

百利科技

2026/3/

13

岳阳楼区人

民法院

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

诉讼

50,217,

222.23

2026/3/13收到民事起诉状、传票、举

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2026/5/29开

庭。

11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岳阳分行

被告一：百利科技

被告二：王海荣

被告三：王丽霞

被告四：王立言

被告五：雷立猛

被告六：武汉炼化

被告七：百利锂电

2026/3/

12

岳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

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

诉讼

248,527,

074.49

2026年4月1日收到法院开庭传票，开

庭日期2026年5月18日。

12

中石化第五建设有限

公司

被告：百利科技

第三人：中韩（武

汉）石油化工有限

公司

2026/3/

31

武汉市青山

区人民法院

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

纠纷

诉讼

23,658,

438.62

2026/5/13开庭。

13 其他91起单笔涉案金额1000万元以下未结案的合同纠纷类诉讼及仲裁案件小计

173,483,

127.06

合计

892,859,

725.99

三、以上诉讼及仲裁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已判决生效并进入执行阶段的案件，可能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一定影响，其余尚

未判决生效案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实际影响将以法院最终判决情况及年度审计结果为准。

公司相关诉讼及仲裁的各项工作正积极进行，公司将根据案件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603727� � � � � � � �证券简称：博迈科 公告编号：临2026-024

博迈科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4月13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7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37,844,1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8.929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兼总裁彭文成先生主持。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会

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博迈科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董事会秘书兼副总裁王新先生、总工程师代春阳先生、财务总监谢红军先生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博迈科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7,826,300 99.9870 8,100 0.0058 9,700 0.0072

2、议案名称：《博迈科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7,816,100 99.9796 8,100 0.0058 19,900 0.0146

3、议案名称：《博迈科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7,594,400 99.8188 9,600 0.0069 240,100 0.1743

4、议案名称：《博迈科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7,827,900 99.9882 8,100 0.0058 8,100 0.0060

5、议案名称：《关于向银行和中信保申请2026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7,817,500 99.9807 8,100 0.0058 18,500 0.0135

6、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6年度公司为子公司提供项目履约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7,560,100 99.7939 12,000 0.0087 272,000 0.1974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开展外汇衍生品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7,567,800 99.7995 10,900 0.0079 265,400 0.1926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7,791,800 99.9620 17,800 0.0129 34,500 0.0251

9、议案名称：《博迈科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7,793,400 99.9632 17,800 0.0129 32,900 0.023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博迈科海洋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2025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

16,998,100 98.5522 9,600 0.0556 240,100 1.3922

5

《关于向银行和中信

保申请2026年度综

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17,221,200 99.8457 8,100 0.0469 18,500 0.1074

6

《关于预计2026年

度公司为子公司提

供项目履约担保额

度的议案》

16,963,800 98.3534 12,000 0.0695 272,000 1.5771

7

《关于公司2026年

度开展外汇衍生品

业务的议案》

16,971,500 98.3980 10,900 0.0631 265,400 1.5389

8

《关于公司第五届董

事2026年度薪酬方

案的议案》

17,195,500 99.6967 17,800 0.1032 34,500 0.200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议案5、6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上述议案3、5、6、7、8为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议案，且中小投资者统计已剔除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孙振先生、赵奔先生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

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博迈科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4日

杭州福恩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

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6年

4月14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杭州福恩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6年4月14

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

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

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或“保荐

人（主承销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

售期安排， 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之

日起即可流通。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

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中止

本次新股发行， 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

露。

4、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

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

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

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

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

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杭州福恩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

板上市发行公告》，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于2026年4月13日

（T+1日） 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深业中心

311室主持了杭州福恩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

发行摇号中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

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

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 位数 0005，5005

末“5” 位数 57214，07214

末“6” 位数

912488，037488，162488，287488，412488，537488，662488，

787488

末“7” 位数 7730842，2730842，4262136

末“8” 位数 90984789，10984789，30984789，50984789，70984789，56172038

末“9” 位数 157318726，365897930，253696553，027479791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福恩股份A股股票的投资

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

签号码共有93,333个， 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福恩股

份A股股票。

发行人：杭州福恩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4月14日

杭州福恩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杭州福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恩股份” 、“发行

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

称“本次发行” ）并在主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深交所” ）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6〕70号）。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或“保荐

人（主承销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

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

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

量为5,833.3334万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8.38元/股。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5,833.3334万股， 约占发行后公司总

股本的25.00%，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

售股份。 本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23,333.3334万股。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3,500 . 0334万股， 约占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60 . 00% ；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2,333 . 3000万股， 约占本次公开

发行数量的40 . 00%。

根据《杭州福恩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

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

制， 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8,757.68403倍， 高于100

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

票数量的4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2,333.3500万

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为1,166.6834万股，约占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20.00%；网上最

终发行数量为4,666.6500万股， 约占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80.00%。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0.0228373326%，

有效申购倍数为4,378.79510倍。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6年4

月14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具体内容如下：

1、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 于2026年4月14日（T+2

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

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

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 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

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

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

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

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

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

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

售期安排， 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

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

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

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

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限售期自

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

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

象填写限售期安排， 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

下限售期安排。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足本次发行数量的70%时，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

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

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 将被视为违

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 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

会备案。 网下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在证券交易所各市

场板块相关项目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配售对象被列入限制

名单期间， 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

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网下投资者被列入限制名单期

间， 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均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

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网上投资者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出现三次中签但未足额

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

日起六个月（按一百八十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

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

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

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 〔第228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证监会令 〔第

205号〕）、《深圳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

业务实施细则 （2025年修订）》（深证上 〔2025〕267号）、

《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 （2025年修

订）》（深证上 〔2025〕224号）、《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业

务规则》（中证协发〔2023〕18号）、《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

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协发〔2025〕57号）及《首次公开发

行证券网下投资者分类评价和管理指引》（中证协发〔2024〕

277号）等文件的要求，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

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

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6年4月10日（T日）结

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中披露的561家网下投资者管理

的9,820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

行了网下申购，申购数量为15,537,71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杭州福恩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

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

公告》” ）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主承

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 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

申购及初步配售情况如下表：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网下有效申

购数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

数（股）

占网下发行

总量的比例

配售比例

A类投资者 10,729,880 69.06% 8,173,012 70.05% 0.00761706%

B类投资者 4,807,830 30.94% 3,493,822 29.95% 0.00726694%

合计 15,537,710 100.00% 11,666,834 100.00% 0.00750872%

注：A类投资者包括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年金基

金、银行理财产品、保险资金、保险资产管理产品和合格境外

投资者资金，其余为B类投资者。

以上配售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

下配售原则，其中余股161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

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太平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管理

的“太平智信企业年金集合计划蓝筹增长组合” 。 各配售对象

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

二、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

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6083� 3699

邮箱地址：project_fegfecm@citics.com

发行人：杭州福恩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4月14日


